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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MOC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993）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
舉行的二零二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派付末期股息
委任非執行董事

委任非職工代表監事
及

非執行董事、副董事長及監事會主席辭任

茲提述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
日之二零二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
年四月二十八日之通函（「該通函」），當中列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審批的
決議案的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宣佈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星期五）於中國河南省洛陽市
洛龍區開元大道239號鉬都利豪國際飯店舉行。

I. 股東週年大會出席情況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為21,599,240,583股股份，此乃股東有權
出席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週
年大會為A股股東提供了網絡投票表決方式。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有12,870,879,394股股份，約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59.60%。其中，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A股股東及授權委
託代理人共持有11,185,931,367股A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51.80%；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的H股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有1,684,948,027股H股，約佔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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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概無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
票，亦無股東於該通函中表示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
或放棄投票之意向。

股東週年大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週年大會由
董事長袁宏林先生主持。

II.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審議並以一股一票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了全部決議案，投票結
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接收及審議《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
董事會報告的議案》。」

12,841,214,994
(99.76953%)

18,159,900
(0.14109%)

11,504,500
(0.08938%)

2. 「接收及審議《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
監事會報告的議案》。」

12,841,219,994
(99.76956%)

18,157,100
(0.14107%)

11,502,300
(0.08937%)

3. 「接收及審議《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
報告的議案》。」

12,837,469,594
(99.74043%)

21,998,200
(0.17091%)

11,411,600
(0.08866%)

4. 「接收及審議《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
財務報告及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12,803,499,194
(99.47649%)

55,872,900
(0.43410%)

11,507,300
(0.08941%)

5.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
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12,864,171,094
(99.94788%)

35,600
(0.00028%)

6,672,700
(0.05184%)

6.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本公司二零二三
年度外部審計機構的議案》。」

12,796,167,602
(99.41953%)

68,040,792
(0.52864%)

6,671,000
(0.05183%)

7.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度
預算的議案》。」

12,864,123,794
(99.94751%)

82,100
(0.00064%)

6,673,500
(0.05185%)

8.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使用閒置自有
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計劃的議案》。」

12,049,736,530
(93.62015%)

809,843,561
(6.29206%)

11,299,303
(0.08779%)

9.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使用閒置自
有資金購買理財或委託理財產品的議
案》。」

12,511,126,586
(97.20491%)

353,087,608
(2.74330%)

6,665,200
(0.0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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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對
外擔保安排的議案》。」

11,426,792,373
(88.78020%)

1,432,790,212
(11.13203%)

11,296,806
(0.08777%)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決定發行債務融資工具授
權的議案》。」

11,500,281,843
(89.35117%)

1,363,929,351
(10.59702%)

6,668,200
(0.05181%)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關於為本公司董事、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購買責任保險的議
案》。」

12,787,674,391
(99.35354%)

67,074,400
(0.52113%)

16,130,603
(0.12533%)

13. 「審議及批准《關於制定、修訂、完善本
公司內控制度體系的議案》。」

11,499,631,543
(89.34612%)

1,364,579,651
(10.60207%)

6,668,200
(0.05181%)

14.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沒收H股股東
未領取的二零一五年股息的議案》。」

12,864,178,994
(99.94794%)

32,200
(0.00025%)

6,668,200
(0.05181%)

15.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董事會派發二
零二三年度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權的議
案》。」

12,864,113,294
(99.94743%)

95,900
(0.00075%)

6,670,200
(0.05182%)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6.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董事會增發A股
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1,546,346,279
(89.70908%)

1,317,396,915
(10.23548%)

7,136,200
(0.05544%)

17.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董事會回購H股
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2,851,940,671
(99.85286%)

11,799,723
(0.09168%)

7,139,000
(0.05546%)

18. 「審議及批准《關於向參股子公司提供財
務資助的議案》。」

12,864,124,294
(99.94752%)

84,100
(0.00065%)

6,671,000
(0.05183%)

19. 「審議及批准有關建議增補蔣理先生作
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12,736,561,649
(98.95643%)

127,644,644
(0.99172%)

6,673,101
(0.05185%)

20 「審議及批准有關建議增補林久新先
生作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非執行董
事。」

12,736,561,649
(98.95642%)

127,644,644
(0.99173%)

6,673,101
(0.05185%)

21. 「審議及批准有關建議增補鄭舒先生作
為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
事。」

12,706,797,962
(98.72517%)

156,943,132
(1.21937%)

7,138,300
(0.0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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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算決議案之投票結果時，概無實際已投票惟被排除在外之股份。

兩名股東代表、一名上海市通力律師事務所代表、一名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代表及本公司一名監事共同負責股東週年大會的監票與計
票。

本公司的外部審計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共同監票
人並比較了投票結果匯總與本公司收集及提供的投票表格。德勤華永會計師
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所實施的相關工作不構成按照中國註冊會計師審計準
則、中國註冊會計師審閱準則或中國註冊會計師其他鑒證業務準則執行的鑒
證業務，亦不就投票的法律解釋或投票權等有關事宜提供任何鑒證或建議。

執行董事孫瑞文先生及李朝春先生；非執行董事袁宏林先生、郭義民先生及
程雲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友貴先生，嚴冶女士及李樹華先生親身或
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III. 律師見證情況

股東週年大會經通力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認為股東週年大
會的召集與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的資格、表決程序及結
果，均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決議
合法有效。

IV. 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董事會現通知H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0.08508元
（含稅）的末期股息予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四）（「基準日」）名列本公
司H股股東名冊（「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以港幣實際派發的H股股息金
額按緊接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星期五）（宣派末期股息之股東週年大會日期）
前一個曆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價（人民幣
0.90678元兌港幣1.00元）計算，即每股H股派發現金股息港幣0.09383元（含
稅）。



5

稅項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及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頒佈
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本公司向於基準日名列H股股東
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年度股息時，有義務為非居民企業以10%的稅
率代扣代繳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
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H股股份，而中國企業所得稅須
由任何與此相關的應付股息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或會有意於收取任何
股息後根據相關規定（如稅項協議（安排））申請退稅（如有）。

根據由中國財務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所頒佈的《關於
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4]020號），海外個人豁免就
從外資企業收取股息或分紅所徵收的中國個人所得稅，以作為臨時措施。此
外，經本公司主管稅務部門確認，《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字[1994]020號）項下相關規定適用於本公司，而本公司將毋須在向名列

H股股東名冊的個人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為個人股東代扣代繳任何個人所
得稅。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所頒佈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

• 就經滬港通投資H股的國內個人投資者而言，本公司將於派發末期股息
時按20%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有權通過出示有效繳稅證明
文件，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的主管稅務部門就已於海外繳納的
代扣稅申請稅收抵免。就經滬港通投資H股的國內證券投資基金而言，
本公司將於派發末期股息時根據上述條文代扣個人所得稅；及

• 就經滬港通投資H股的國內企業投資者而言，本公司將不會於派發末期
股息時代扣所得稅，而國內企業投資者須自行遞交報稅表。

謹此建議H股股東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本公司派付股息所涉及的中
國、香港及其他國家的相關稅法規定以及持有及買賣本公司H股股份的稅務
影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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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可獲派發末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三日
（星期一）至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四）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
股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將不辦理H股股份過戶手續。凡於基準日，即二零
二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四），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將可獲派發末期股
息。為釐定H股股東獲派發末期股息的資格，並非以其名義登記的H股股東應
填妥其有關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H股股票，務必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至1716室。

本公司將在香港委任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末期股息
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代支付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
十七日（星期四）支付末期股息。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
由H股股東承擔。

就向A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及相關事宜，本公司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站( www.sse.com.cn)另行發出公告。

V. 委任非執行董事

緊隨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上述第19及20項特別決議案，董事會欣然宣
佈委任蔣理先生和林久新先生為第六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週年
大會結束之日起至第六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

有關蔣先生和林先生的履歷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要求披露的其他
資料，請參閱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董事會歡迎蔣先生和林先生加入董事會。

VI. 委任非職工代表監事

緊隨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上述第21項特別決議案，董事會欣然宣佈委
任鄭舒先生為第六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任期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日
起至第六屆監事會屆滿之日止。

有關鄭先生的履歷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要求披露的其他資料，請
參閱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董事會歡迎鄭先生加入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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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非執行董事、副董事長及監事會主席辭任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公告所披露，郭義民先生（「郭先
生」）辭任非執行董事及副董事長，程雲雷先生（「程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
及寇幼敏女士（「寇女士」）辭任監事會主席，緊隨補選非執行董事及非職工代
表監事後正式生效。

郭先生及程先生確認彼等與董事會概無意見分歧，寇女士確認其與監事會及
董事會概無意見分歧。概無有關彼等辭任的事宜須提請股東、本公司債權人
或香港聯交所留意。

董事會藉此衷心感謝郭先生、程先生及寇女士在彼等任職期間對本公司作出
的寶貴努力及貢獻。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袁宏林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孫瑞文先生及李朝春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袁宏林先
生、林久新先生及蔣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友貴先生，嚴冶女士及李樹
華先生。

* 僅供識別


